
江 苏 城 乡 建 设 职 业 学 院

工 会 委 员 会
关于举办“启航杯”2024年声乐展演

“文心歌坛”争霸赛教师组比赛的通知

各分工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学

校美育工作，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健

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校工会定于11月举办“启航杯”

2024年声乐展演（“文心歌坛”争霸赛）教师组比赛。具体

通知如下：

一、报名须知

参赛教师向各分工会报名，总名单（附件1）由各分工会

汇总后发校工会。

报名时间：11月4日-11月13日

二、比赛安排

(一)歌曲要求

1.歌曲风格不限，语种不限，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2.演唱形式为独唱或组合（成员不超过2人）；

3.鼓励原创和改编（可酌情加分）；



4.鼓励表演形式多样化（如：表演唱、现场弹唱等，可

酌情加分）。

(二)比赛赛制

赛制一：当总报名人数小于30人时，采取一轮决赛制。

所有参赛选手抽签决定出场顺序，选手需带伴奏（伴奏带或

现场乐器伴奏）完整演唱一首歌曲。每位选手演唱结束后，

评委根据评分标准（附件2）依次打分，根据选手所获平均分

确定名次。

比赛时间：11月20日

比赛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319

赛制二：当总报名人数大于30人时，采取初赛、决赛两

轮进行。初赛通过抽签决定出场顺序，选手需带伴奏（伴奏

带或现场乐器伴奏）完整演唱一首歌曲。根据各评委打分的

平均分确定名次，初赛排名前15的选手（组合）进入决赛。

决赛采取与初赛相同的比赛方式，决出最终排名。

初赛时间：11月20日

决赛时间：11月27日

比赛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319

三、奖励办法

1.排名前十的选手（组合）获“十佳歌手奖”，发放奖

状及200元奖金（组合参赛的选手按组发放）；

2.其余选手（组合）获人气歌手奖，发放奖状和奖品；

3.参与的分工会中评选出优秀组织奖3个。

四、工作要求

请各分工会认真组织，积极组织教职工参赛，利用各类

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参赛选手名单于11月14日（周四）12:00



前报送校工会。比赛日各分工会可自行组织不超过10人的亲

友团到现场为选手加油助威。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工会委员会

2024年11月5日



附件1：

“文心歌坛”争霸赛教师组报名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号 联系方式 参赛曲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可自行加行）



附件2：

“文心歌坛”争霸赛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参考分值

音 准
有较好的音准，咬字清晰，能准确把握歌曲的旋

律，演唱的完整度，以及高低音的转换。
20 分

音 色 声音自然、明亮，与选曲风格相配。 20 分

节 奏 对歌曲整体结构，节奏感把握到位。 20 分

表现力

演绎歌曲时感情充沛，能展现歌曲的意境以及个人

风格，演唱时的表情、手势、动作、走位调度、与

观众的互动方式。

20 分

整体效果
具有韵律感、风格感，艺术总体的完整性以及感染

性强。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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